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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罚款，车却被“洗劫”了
市民对运管处的查处产生质疑

探究：

罚款难禁“黑出租”

增加正规军才行

据了解，很多捎客车主都
遭遇过刘女士这种情况，也有
很多车主对运管处通过罚款
手段来禁止“黑出租”和非法
营运车辆的初衷产生怀疑。

据统计，烟台市区出租车
已经近20年没有增加，而市区
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出租车
需求量的日益增长和保持不
变的出租车数量形成鲜明反
差，因为有市场、有需求，即使
罚款也会有人冒险，不会从根
本上禁止“黑出租”。

网友“似水流年3”说，他
的朋友做黑出租被运管处抓
了，上午扣了车，交了一万罚
款下午就放了，回来后继续做

“黑出租”。
据调查，乘客因怕自身权

益得不到保证，都愿选择正规
出租车，但苦于现在“正规军”
数量少。网友认为，罚款并不
能治本，增加正规出租车才是
釜底抽薪。

手指被割伤

戒指成麻烦

□记者 苑菲菲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1日下午1点多，福山区蒲湾
街消防中队接到福山人民医
院求助电话。一位男子在家
干活时，不小心被铁丝线割
伤了手指，指头上的皮都剥
了下来。可缝针前得先取戒
指，但医院没有专业设备。

消防人员赶到后发现，
男子右手无名指的戒指已深
深嵌入肉中，医生把手指上
腐烂的肉切除，并对伤口进
行了清洗。在医生的配合下，
消防队员用工具成功将戒指
剪断并取下。

据医生分析，男子的手指
被划伤，戒指又嵌入手指时间
较长，若不是摘下戒指及时治
疗，手指很可能就坏死了。

五楼阳台烧纸，200户居民遭殃
□记者 苑菲菲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 11日上
午10点多，芝罘区面市街一居民
楼外电线着火，大火不仅将2楼居
民家的窗玻璃烤碎，还让附近200

多户居民家中的网线和无线电视
等受到影响。

11日下午，记者赶到着火的
居民楼时，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抢修被烧坏的电信网线。据2

楼居民刘女士介绍，当时她正在
厨房做饭，就听见门外邻居“砰
砰”敲门，“那位大姐边拍门边喊，

‘你家着火了，赶紧去阳台看看。’
我一听赶紧往阳台跑，只见那火
苗老高，玻璃被烤碎了，晾在外面

的床单也被引燃了。”
刘女士说，当时赶紧去卫生

间拎水往窗户上浇，匆忙中还把
手指头给割破了。火好不容易灭
了，但窗户被烧毁了，放在阳台上
的物品也蒙上了厚厚一层灰。

对于火灾的原因，有居民透
露，是因为5楼西户一位60多岁的
老人在阳台上烧东西导致的。对
于邻居的说法，这位老人也痛快
承认了。“我就是想烧点废纸，不
愿意到楼下扔。”老人说，她在阳
台外面的晾衣架上烧纸，没想到
火星掉下去，把2楼晾在外面的床
单引燃了，把电线给烧着了。

记者从维修工人处了解到，
这些线缆大概有100多股，都是各

公司的网线、电话线和无线电视
的线，受影响的约200多户。下午3

点多，电信方面已抢修完毕，其他
通信公司还在进一步抢修中。

事件：10块钱捎个路边客，被罚一万元

6日上午10点多，家住开发区
的刘女士开车到芝罘区办事，路
过幸福新世界花园附近时，发现
一名市民在路边招手打车，但并
没有出租车停下，刘女士停下车
想捎对方一程。

经询问，对方想去汽车总站，
并同意到站后支付10块钱。到达

汽车总站后，乘客给了刘女士100

元钱，就在刘女士找零钱的时候，
过来两个男子，拔下车钥匙，扣下
了车。

“两名男子说是运管处的，因
为非法营运把车扣了，并开了罚
款单，让我去银行交一万元钱。”
刘女士说，罚款单一式四联，机打

的，但没有注明罚款字样。
刘女士说，她有正式工作，车

上没有计价器也没有顶灯，并不是
靠拉客谋生的“黑车”，那10块钱只
是简单估算的。捎一次客就被定义
为“黑出租”或“非法营运”，工作人
员应讲明罚款依据，但运管处的工
作人员并没有和她讲明。

质疑：车不仅坏了，钱和衣物也没了

刘女士说，车被扣的当天下午，
她就去运管处指定的银行交了罚
款，银行给了两份回执单，一份给了
运管处的工作人员，另一份让她去
位于福山区小沙埠村附近的停车场
取车时，交给停车场看守人员。

让刘女士恼火的是，停车场
环境很差，当她领回车钥匙时，车

的一根电源线被拔开，已经不能
启动，接上电源线后，发现转向灯
也不亮了。经过仔细检查，车上一
百五六十元钱的零钱没了，车上
的便签本、签字笔、随车工具也不
见了，同时丢失的还有车上的一
袋衣服，总价值几百元。

刘女士离开停车场时，看守

人员还收了8元钱停车费，没有任
何票据。

刘女士对此很不解，事发时
工作人员并没有当面进行物品登
记，车上的物品被谁拿走的？为什
么要拿走？运管处和停车场有什
么关系？既然交了罚款，为什么一
个单据也没有留给罚款人？

部门说法：当事人可申请行政复议，物品丢失可报警

“只要当事人承认自己搭载
客人，并收取了费用，承认是非法
营运，我们就可以依法给予处
罚。”11日，烟台市运管处综合科
相关负责人说，他们一般都会按
照法律程序办理，第一步要出责
任认定书，然后再进行处罚。

据介绍，根据《山东省道路
运输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未
经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综合性
能检测、出租汽车客运或汽车
租赁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处罚的钱款直接通过银
行上缴市财政，当事人应通过
银行上缴罚款，我们没有指定
银行。”烟台市运管处综合科相
关负责人说，“关于扣押车辆，

处理前一般会对车上的物品进
行登记，防止出现纠纷。”

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质疑和疑
问，该负责人说，当事人如果对处
罚有不满，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
于车主物品出现丢失的情况，可
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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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正在抢修线缆。 记者

苑菲菲 摄

□本报记者

近日，市民刘女
士满肚子委屈地拨
打本报热线称，她开
车办事途中捎了个
路边客，到达目的地
收钱时，被交通运管
部门查到，并定为非
法营运，车被扣押，
并被罚款1万元。让
刘女士恼火的是，交
完罚款取车时发现，
车被停在偏远的停
车场不说，车不仅坏
了，车上的钱和衣服
等物品也被“洗劫”
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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